
四川省水利建设市场转包违法分包和出借借用

资质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

(２０２３ 年度)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高质量发展指示精神和

«质量强国建设纲要»ꎬ认真落实水利部办公厅«水利部办公厅关

于印发 ２０２３ 年度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» (办建

设〔２０２３〕９４ 号)和省安委会«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

产十五条措施的实施意见(试行)»要求ꎬ进一步提升水利工程质

量水平ꎬ推动水利建设高质量发展ꎬ按照四川水利工程建设大质量

管理要求ꎬ严厉打击转包、违法分包和出借借用资质行为ꎬ为全省

大兴水利、大办水利、办大水利营造良好的市场准入环境、竞争环

境、消费环境ꎬ保障水利工程建设行稳致远ꎬ制定本工作方案ꎮ

一、工作内容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坚持问题导

向、增强斗争精神ꎬ依法对全省在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、施

工、监理单位开展专项检查ꎮ 重点检查各单位项目主要人员是否

与合同承诺人员一致、变更手续是否齐备、主要人员是否到岗履职

等履约情况ꎬ严厉查处各市场参与主体转包、违法分包、出借借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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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质等违法违规行为ꎮ 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一查到底、逗硬惩

处ꎬ坚持无禁区、全覆盖、零容忍ꎬ坚持重遏制、强高压、长震慑ꎬ全

面形成违法必究的高压态势ꎬ一体筑牢守法诚信的长效机制ꎮ

二、检查对象

２０２２ 年以来下达了中央、省级预算内资金和水利发展资金

的ꎬ且截至 ３ 月 ３１ 日前未办理完工验收的在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

(不含非工程措施类、以工代赈类项目)ꎮ 同一项目涉及多个标段

的ꎬ至少检查一个标段ꎮ

三、工作安排

(一)自查阶段(至 ４ 月 ３０ 日)

项目法人和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自行梳理准备材料ꎬ填写受

检项目基本情况表(附件 １)ꎬ依据«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» «建

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» «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» «水利工程

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暂行办法»进行自

查ꎬ对自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ꎬ并针对管理漏洞ꎬ建立防范制度ꎬ健

全自律长效机制ꎮ

省、市、县三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项目监管层级ꎬ督导本级

监管项目的参建单位开展自查自纠ꎬ及时了解情况ꎮ

(二)全面整治阶段(５ 月 １ 日—１０ 月 ３１ 日)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级监管项目开展全面检查ꎮ 检查过

程中ꎬ对照«四川省水利建设市场转包违法分包和出借借用资质

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检查表»(附件 ２)ꎬ对发现的问题立即责令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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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进行立案调查取证ꎬ对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参建单位依法

依规进行责任追究和行政处罚ꎬ同步实施信用惩戒ꎬ并及时在四川

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监管系统填报检查及处理情况台账ꎮ

水利厅相关项目主管处室根据在项目监管系统填报的检查及

处理情况台账ꎬ在每个市(州)随机选取 １－２ 个问题项目开展“回

头看”督查ꎬ每个市(州)选取 １－２ 个未查出问题项目进行督导复

查ꎻ对未按要求及时报送材料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进行重点督

查ꎮ

(三)巩固提升阶段(１１ 月 １ 日—１１ 月 ３０ 日)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专项整治工作排查的问题建立台账ꎬ

核查整改落实情况和行政处罚情况ꎬ实行闭环管理ꎮ 根据检查排

查出的问题认真总结ꎬ加快建立相应长效机制ꎬ堵严管理漏洞ꎮ

各市(州)及厅直管工程主管处室应就专项整治工作形成总

结报告(包括工作开展情况和主要做法、查处问题的处理情况、建

立的措施办法、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和建议)于 １２ 月 ５ 日前报送

水利厅ꎮ

四、组织形式

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由厅建设处和法规处牵头ꎬ厅农水处、水文

处、质安中心、农水中心等相关处(中心)按照“分级分类”监管原

则ꎬ负责督促指导各类项目专项整治行动ꎬ组织开展省级检查和对

市(州)的督查工作ꎮ 各市(州)根据本工作方案ꎬ制定相应细化方

案ꎬ合理分配市、县 ２ 级任务ꎬ确保行动全覆盖ꎮ

—５—



厅各相关处(中心)、各市(州)水行政主管部门于 ４ 月 １３ 日

前将活动负责人和联系人报送厅建设处备案ꎮ

五、工作措施

(一)约谈一批ꎮ 对存在主要人员不到岗履职、变更手续不完

善等问题的单位进行现场约谈ꎬ通报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和时限ꎮ

对达到«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办法(试行)»«水

利工程合同监督检查办法(试行)» «水利建设项目稽察工作指导

书(２０２２ 年版)»等规定责任追究标准的ꎬ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实

施责任追究ꎮ

(二)挂牌一批ꎮ 对重大违法违规项目进行挂牌督办并依法

查处ꎮ

(三)处罚一批ꎮ 对所有查实存在转包、违法分包和出借借用

资质等违法行为的ꎬ必须责令当事人立即纠正违法行为ꎬ并移交属

地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处罚ꎬ不得“以罚代管”或“以管代罚”ꎮ

(四)曝光一批ꎮ 各地要建立对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公开

曝光制度ꎬ定期公开公示违法案例ꎮ 行动结束前ꎬ各市(州)水利

(水务)局要向水利厅报送至少 １ 个典型案例ꎮ

(五)惩戒一批ꎮ 按照水利部信用管理要求ꎬ及时对被责任追

究或行政处罚的单位、个人同步实施信用惩戒ꎮ 严格信用修复管

理ꎬ加强信用修复申请审核把关ꎬ对出现严重不良行为记录信息的

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不得审核通过信用修复ꎮ

(六)移交一批ꎮ 对涉嫌犯罪的ꎬ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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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决禁止有案不移、以罚代刑ꎮ

六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ꎬ狠抓责任落实ꎮ 水利厅指导督促地方水

行政主管部门落实专项整治工作ꎮ 水利厅有关处室ꎬ市(州)、县

(市、区)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协调力度ꎬ形成合力ꎮ 各级

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提高专项整治工作重要性认识ꎬ深刻认识转包、

违法分包和出借借用资质行为的危害性ꎬ迅速动员部署ꎬ熟悉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条例等规范性文件和本工作方案ꎬ落实责任部门和责

任人开展工作ꎬ确保专项整治工作按时保质完成ꎬ取得实效ꎮ

(二)严格监督执法ꎬ强化案情通报ꎮ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

检查过程中务必当好“铁面人”ꎬ坚持严查、严处、严纠ꎬ不得敷衍

走过场、不得乱处乱罚、不得只督改不惩处ꎮ 水利厅对工作不力以

及不按要求报送材料的单位进行问责ꎮ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

强收集曝光负面典型案例ꎬ将查实的案情及时上报ꎬ并通报同级住

房和城乡建设、市场监管等主管部门ꎬ始终保持高压态势ꎬ让违法

违规者在业内寸步难行ꎬ切实起到震慑作用ꎮ

(三)建立长效机制ꎬ巩固整治成果ꎮ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

认真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分析ꎬ要将专项整治工作与日常监

管工作结合起来ꎬ充分运用信用监管手段ꎬ强化信用惩戒效应ꎬ提

出预防措施ꎬ防治结合ꎬ从根源上肃清水利建设市场乱象ꎬ防止各

类问题反弹ꎬ加快构建以信用管理为核心的市场监管机制ꎮ

联 系 人:厅建设处 彭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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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方式:０２８－６４７９７７７７　 ｓｃｓｓｌｔｊｓｃ＠ １６３ခ� ｃｏｍ

附件:１ခ� 受检项目基本情况表

２ခ� 四川省水利建设市场转包违法分包和出借借用资质

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检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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